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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市 2022 年度农膜回收利用服务项目 

政府采购合同 

甲方: 溧阳市农业农村局                 签订地点： 溧阳            

乙方: 江苏优鲜到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合同时间: 2022年 10月 24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以及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甲乙双方经协商一

致，订立本合同。 

一、项目清单及合同金额 

1. 项目编号：立诚采标磋[2022] 29号。 

2. 项目名称：溧阳市 2022年度农膜回收利用服务项目。 

3. 具体内容：回收农膜共计 855吨，其中地膜 55吨，棚膜 800 吨；并做相

应的整理、运输及无害处置。 

4. 合同金额：人民币  608000  元(大写：  陆拾万零捌仟元    )。 

合同价为完成本项目所需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回收补贴、人工、设

备、运输、无害处置、 运行管理、保险、利润、税金、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

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 

二、付款方式及期限 

本项目结算方式为固定总价。 

合同签订后预付合同价款的 10%，余款在项目完成且经甲方验收合格后一次

性付清（无息）。 

三、服务时间、地点 

1. 服务时间：2022年  月   日—2022 年  月   日。 

2.服务地点：甲方指定地点。 

四、服务内容及相关要求 

一）服务范围 

溧阳市全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所有涉及农膜（地膜及棚膜）所有的区域。 

二）服务目标 

农膜回收率达到 88.5%，回收数量指标达到 100%。 

三）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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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收地膜 55 吨； 

2、回收棚膜 800 吨； 

3、收集、整理、运输与处置农膜。 

四）服务要求 

1、做好宣传、指导、引导农户科学使用合格农膜，及时收集、交售废旧农

膜，不私自焚烧、掩埋农膜； 

2、对包干区内农膜实行全量回收，无正当理由不得拒收； 

3、安排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经常性开展巡回检查、督查，对乱堆放、乱丢弃

的废膜及时拾捡和清理。 

4、建立回收台账，如实记录农膜重量、缴膜人名称、联系方式、回收时间

以及处置去向、重量、联系方式、处置时间等内容。台账应当至少保存两年。 

5、收到一定数量地膜后要主动通知溧阳市农业综合技术推广中心园艺技术

科（或受园艺技术科委托单位）进行处置。如果自行处置则要采取园艺技术科认

可的合理方式（无害化处置）并报园艺技术科备案，同时网点要负责做好登记造

册（登记至少包括：时间、数量、去处、联系电话等）等相关工作台账（农膜处

置登记表）。 

6、协助溧阳市农业综合技术推广中心或单独定期（或不定期）对各镇、各

农膜使用主体、各回收站点工作开展检查、督查、指导、考核，发现问题及时处

置。 

7、必须遵守溧阳市农业农村局（含各级政府）制定的制度、守则及相关文

件精神等开展相关工作。 

8、站点及仓储要求：要求设立覆盖主要涉农乡镇的废弃农膜回收站点，站

点不少于 1个，配备购置或租赁回收车辆不少于 1辆，建立回收网络，配备相应

的废弃物回收设备，在溧阳市范围内具备自有或者租赁独立回收场所，回收场地

面积不低于 500平方米。 

五）回收补贴： 

回收补贴价格：地膜按每斤 2 元进行补贴，棚膜按每斤 0.15 元进行补贴，

该费用已包含在投标报价中，且投标人不得进行让利。 

注：处置农膜时必须经过溧阳市农业综合技术推广中心园艺技术科核实，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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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予补贴。 

五、其它 

1、乙方除应为其服务本项目的人员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条件外，还应为其

办理作业时的人身安全保险和意外伤害险。一切安全责任事故均由乙方负责（保

险种类由乙方自行选择）。 

2、乙方应做好职工的安全生产教育，并配备一定的劳动保护必需品以供职

工使用。 

3、乙方应保质保量的完成本项目要求的所有内容。 

六、违约责任 

1．乙方逾期完成的，按合同价的万分之二元/天支付违约金。 

2．乙方未完成数量指标的，按回收补贴标准*差值进行合同价扣减，并承担

相应损失。 

3．合同期内由于甲方或政策原因中途中止合同的，甲方应向乙方作出赔偿，

包括乙方的投资和其它损失，具体甲乙双方友好协商。 

七、不可抗力 

甲方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及时向乙方通报不能履行或不

能完全履行的理由；乙方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在服务时间到

期以前及时向甲方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在取得有关主管机关证

明以后，可以签订延期履行、部分履行补充合同或者不履行合同，并根据情况可

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 

八、争议 

双方本着友好合作的态度，对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违约行为进行及时的协

商解决，如不能协商解决可向合同签约地法院通过法律诉讼解决。 

九、合同标的减少与追加处理 

1.如因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需追加与本合同标的相同的服务的，在不改变合

同条款的前提下，经甲乙双方现场确认，签订补充合同，但应注意追加增加的服

务总价不得超过本合同金额的 10%。如追加的服务总价超过本合同金额的 10%，

按有关规定处理。 

十、合同生效及其它 

1、生效：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并依法生效。 

2、下列文件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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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同书及补充协议 

2）中标通知书 

3）询标纪要（如有） 

4）甲乙双方签署的文件、电传、协商纪要等文件 

5）采购文件及其补充文件 

6）投标文件及其补充文件 

十一、合同份数：本合同一式五份，甲方执二份、乙方执二份、送采购代理

机构备案一份。 

 

采购人（印章）：                乙方（印章）：            

法人代表（签字）：              法人代表（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